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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 点

食界代言法规多食界代言法规多 直播带货需谨慎直播带货需谨慎

本报记者李国梁 刘延正

4月1日，“初代网红”罗永
浩抖音直播带货，刷榜各大热
搜，整场直播持续3小时，支付
交易总额超1.1亿元，累计观看
人数超4800万人，创下了抖音
平台最高带货纪录。记者了解
到，此次与罗永浩合作的食品
企业不仅有伊利安慕希酸奶、
信良记小龙虾、洽洽小黄袋坚
果、金龙鱼食用油等食品行业
知名品牌，也有钟薛高、奈雪的
茶等网红食品。

4月6日，“段子手”朱广权
和“带货一哥”李佳琦同框搭
档，带来了一场“谢谢你为湖北
拼单”公益直播，累计观看量破
亿，两个小时的直播，累计卖出
总价值4014万元的湖北商品，
为受疫情影响的湖北美食带来
了很好的销售出路。

直播带货的主角通常是网
红、名人或明星，还有可能是为
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亲力亲为的
政府官员。直播带货所销售的
有品牌产品、有地方特色、有特
惠产品，亦有品质服务，能够很
好地创造消费场景、提升消费
体验，可以帮助质优价实的产
品和保障到位的服务打开销
路，产生销售，但也存在虚假宣
传、质量不达标、数据造假、退
货维权困难的隐忧。比如，此
前一位当红主播在带货不粘锅
时，突然粘了锅，引来争议一
片，甚至直播间里还出现类似
“诺贝尔化妆学奖”的笑话。创
新销售模式，突破营销局限，直
播带货是一种拓展，但在促进
消费的过程中，不管是带货主
播、网络平台，还是生产企业、
经营企业等商家，都理应对消
费者权益负责。

3月31日，中国消费者协
会发布的《直播电商购物消费
者满意度在线调查报告》显示，
消费者的主要担忧则表现在
“担心商品质量没有保障”和
“担心售后问题”。如果消费者
在直播带货的消费过程中权益
受到损害，作为直播带货的各
方（主播、平台、生产经营企业）
都需要承担哪些责任呢？

主播带货也要带上责
任 懂法依法

针对食品领域的直播带货
涉及到多项法律法规，如《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
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电子商务法》等等，所以说对食
品带货直播，各方要谨慎，必须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必须保障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
会专家、北京市汇佳律师事务所
主任邱宝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带货主播是名人广告代言的
互联网升级版，与商品经营者的
关系要根据其不同身份来定性
责任。如果带货主播在直播中
推销自己所经营的商品，其身份
是经营者，也是广告代言人，如
果消费者因观看直播而购买的
产品不合格，消费者主张赔偿损
失时，则带货主播应独立承担责
任；如果带货主播只是与商家签
订协议后帮其售卖商品，则带货
主播此时就是商家的“广告代言
人”或“形象代言人”，与经营者
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还必须遵
守《广告法》的相关规定，承担广
告主、广告发布者的法律义务，
须对广告的真实性负责，并保证
商品质量；如果带货主播所在公
司是商品销售者，带货主播作为
公司员工，此时带货行为属于工
作行为，对公司而言是履行职务
的工作行为，出现问题，责任主
要是由主播所在的公司来承担；
还有一种是特殊的带货主播，在
网上利用直播主动介绍推销某
些商品，如地方官员为地方农副
产品带货，也应该遵守相应的法
律法规。

根据《广告法》第38条的规
定，广告代言人在广告中对商
品、服务作推荐、证明，应当依据
事实，符合该法和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并不得为其未使用
过的商品或者未接受过的服务
作推荐、证明。也就是说代言人
要有实际使用相关商品或服务
的过程，不得仅凭客观情况向消
费者推荐商品或服务。同时，不
得利用未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
作为广告代言人。

“直播带货只是互联网新
形式的广告宣传，但只要是广
告宣传，就不得含有虚假或者
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
导消费者。”邱宝昌表示，如果
带货主播推荐给消费者的是关
系生命安全健康的食品，不论
其是否知道其宣传为虚假的，
都需要对消费者的损失承担连
带责任。”

需要提醒带货主播的是，
并不是所有的产品都可以在直
播中售卖和宣传，比如一些违
禁食品、“三无”产品。值得关
注的是，疫情期间，很多商家都

宣称自己的保健食品有“抗疫”
功能、自己的医疗器械可以提
高抵抗力等，这是不符合规定
的。2019年，市场监管总局《药
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
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
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第三次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要
求：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
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
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
告法》有关条款的规定，并不得
出现使用医药科研单位、学术
机构、行业组织、医疗机构或者
专家、医生、患者的名义或者形
象等情形。

此前的《保健食品广告审
查暂行规定》中规定：保健食品
广告应当引导消费者合理使用
保健食品，保健食品广告不得
出现含有表示产品功效的断言
或者保证、含有使用该产品能
够获得健康的表述等十七种情
形和内容，并要求保健食品广
告必须标明保健食品产品名
称、保健食品批准文号、保健食
品广告批准文号、保健食品标
识、保健食品不适宜人群；以及
“保健食品广告中必须说明或
者标明‘本品不能代替药物’的
忠告语；电视广告中保健食品
标识和忠告语必须始终出现。”
因此，带货主播在直播带货时，
也得带上法律责任，要做一个
学法懂法守法的主播。

直播平台应主动履责
利已利他

通过直播带货，网络平台
能实现很好的收益，交易额屡
创新高。在消费者权益受到侵
害时，网络平台要承担什么责
任呢？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
定，消费者维权时，网络平台要
向消费者提供销售者或者服务
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
系方式，如不能提供，消费者可
以要求平台赔偿，平台需代为
向消费者履行惩罚性赔偿义
务。网络平台负有信息提供义
务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即消
费者因在网络平台上购买商品
或接受服务时合法权益受损。
如果消费者在网络上购买的是
食品，根据《食品安全法》，要求
平台提供销售者信息不以人身
损害为前提，如出售过期食品，
食品中非法添加食品添加剂等
情况将承担法律责任。

邱宝昌指出，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规定，对
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

平台经营者对商品销售者的资
质资格未尽到审核义务，或者
对消费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
务，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相应
的责任，可能面临责令限期改
正、罚款或者停业整顿的处罚。

网络平台理应对带货主播
进行监督，对消费者负责，对社
会负责。不仅网络购物平台，
电视购物、商场、超市等各种购
物平台，都应该做好审核和调
查工作，这不仅是法律责任，也
是一种社会责任。

消费者网购需理性 享
受便利维护权益

在谈到消费者权益受到侵
害如何维权时，邱宝昌建议：
一是要理性消费，根据自己的
需求而非网红推荐购买商品；
二是要尽量选择品牌、正规、
规范的网络平台购物；三是若
发现自己购买的商品是不合
格产品或者已给自己造成损
失的，要保留好相关证据，比
如购买记录，观看直播平台的
记录，商品以及服务造成损失
的证据，可以据此向网红或商
品的经营者协商赔偿事宜，可
向直播平台投诉、向相关组织
单位投诉、向消费者权益组织
或者向人民法院申诉，主张相
应权利。

邱宝昌提到，希望消费者
能关注与网络购物相关的法律
法规。比如根据《食品安全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条
款，消费者因不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的食品受到损害的，可以
向经营者要求赔偿损失，也可
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损失，接
到消费者赔偿要求的生产经营
者，应当实行首负责任制，先行
赔付，不得推诿；属于生产者责
任的，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生
产者追偿；属于经营者责任的，
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经营者追
偿，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
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
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
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
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
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
元的，为一千元。但是，食品的
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
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
的瑕疵的除外。

多管齐下 共促直播带
货新模式健康发展

最后，邱宝昌也给带货主

播、直播平台、生产经营企业和
监管部门提出了建议：第一，带
货主播要对自己所代言商品的
功能、性质等特点做好“功课”，
对于自己未亲身使用的商品或
服务不做直播，对涉及的法律
法规全方面了解，并遵守相关
法律法规，守住法律底线；第
二，建议成立相关行业协会，对
网红进行专业的培训，列出负
面清单，让违规宣传、虚假信息
等违反法律法规的事情不再发
生；第三，平台经营者可将与带
货主播的有关约定写进平台协
议或规则中，并在平台内予以
公布，使平台内经营者知晓自
己的带货行为，规范操作，一旦
出现问题则应承担相应的责
任，同时，平台经营者也可设置
“黑名单”制度，如果主播所带
的货品存在质量不合格、虚假
宣传，欺诈消费者等问题，将实
行禁入制度；第四，希望监管部
门强化网络市场日常巡查，另
外，要根据《电子商务法》《广告
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
律法规制订出网络带货规则和
相应的责任规定；第五，不建议
地方官员为本地商品进行直播
带货，因为地方官员带什么货，
不带什么货，带谁的货，不带谁
的货没有标准，所带货一旦出
现因质量问题引发赔偿，该赔
偿是由本人承担，还是由地方
财政支付不好界定，更重要的
是，地方官员直播带货干扰了
正常的电子商务市场，不利于
公平竞争。

企业通过直播带货，可以
提升产品销售，可以通过相对
较低的成本进行品牌的精准
传播、产品试用与用户培育，
更多的价值是体现在品牌露
出与用户增量方面。随着互
联网技术的提升和消费者网
购习惯的形成，我们将慢慢地
参与和适应这种新的销售模
式，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通过政
府监管、社会监督、行业引导
来更好的规范这种销售行为，
通过法律法规的他律，实现网
络购物和网络销售的交易自
由。更需要主播、网络平台和
生产经营等商家的自律，遵纪
守法依规，维护市场秩序，保
护消费者权益。

消费者在快乐网购的同时
也要擦亮眼睛，鉴别真伪，理
性消费，当权益受到侵害时，
及时申诉、依法维权。只有这
样，在食品行业以及整个消费
领域，直播带货这个新兴营销
模式才能健康、有序、持续地
良性发展。

近日直播带货持续火热，从橙子到食用菌，从热干面到火箭，都可直播带货。但直播带货火爆的背后，也存在虚假宣
传、质量不达标、数据造假、退货维权困难的隐忧。网络直播并非法律盲区，带货主播、直播平台、商家都应遵守有关法律法
规，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时，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